
以色列与耶和华之约的起源
:

亚述盟约亮光下的《申命记》

田 海 华

内容提要
:
本文着重论述了希伯来圣经中所表达的以

色列与耶和华之约的关系
,

分析其由来与表现形式
,

认为以

色列与耶和华之约的关系形成于较晚时期
,

是申命学派与

祭司典作者所编修的产物
。

此外
,

在古代西亚浩瀚的文明

中
,

本文呈现(申命记)中的约同宗主盟约
,

尤其是新亚述盟

约之间有密切的历史关联
。

这种关联不仅是结构性的
,

而

且
,

在语言风格与观念表达上
,

二者也有诸多平行
。

在亚述

盟约的亮光下
,

我们发现爱与责任构成维系盟约之关系的

重要内容
。

没有证据可以表明以色列与耶和华之间的立约

关系之形成早于公元前8世纪
,

相反
,

前7世纪的亚述盟约所

建立的宗主与附庸之主从关系
,

成为(申命记》中以色列与

耶和华之约关系形成的重要来源
。

关键词
:
约

;
申命学派

;亚述盟约
;
(申命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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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色列与耶和华之约的起源
:

亚述盟约亮光下的《申命记》

Ori g in o f Isra e l
’5 Co v e n a n t w ith Y a hw 〔:h

:

D e u te ro n o

my in the Lig ht o f A ssyri a n
Tr

e at ie s

T ia n H a ih u a

A b strac t :
The the s is m a in ly e x plo re s Isra e l

, 5 e o ve n a n t

re la tio n shiP w ith Ya hw eh in the H e bre w Bible
, a n aly

:, e s its

o ri gin a n d p re s e n ta tio n , a n d e o n elu d e s tha t e o ve n a n t 15 a la te

bibl ie al e o n e e Pt ari sin g fro m th e le g a liz in g re d a e tio n s o f the

D e u tero n o m ist a n d Pri e sily丽
ters

.

In the a n e ie n t e iv iliz a tio n

o f W e ste rn A sia , the PaPe r Pre s e n ts the e lo s ely his to ri c a l

e o n n e e tio n s be tw e e n Isra e l
, 5 e o v e n a n t w ith Ya hw (,h in

D e u tero n o m y a n d s u z e ra in ty tre a tie s , e sp e e ially 工叮e o -

As syri a n T re a tie s , a n d n u m e ro u s p a ra llels are fo u n d be tw e e n

the e o v e n a n t in D e u te ro n o m y a n d the se tre a tie s in s tru (: tu re ,

la n四a g e a n d e x pre s sio n
.

A u n ila te ra l o blig a tio n e ithe r

im Po s e d o r a e e ePte d by Isra el e o n s titu te s the m o st im Po rt a n t

ele m e n t o f m a in ta in in g the e o ve n a n t re la tio晶hip w ith

Ya hw eh
.

Th
e re 15 n o e v id e n e e tha t Isra e l

, 5 re la tio n shif
.
w ith

Go d 15 e o n s tru ed a s a e o v e n a n t a n y e arl ie r rha n the 。,
ig hth

e e n tu ry BCE
, o n the e o n tra 琢

,

N e o 一A s syri a n T re a tie s ()f the

s e v e n th e e n tury a re o n e o f sig n ifi e a n t s o u re e s fo r the Isra el,s

,

C O V e ll a n t re la tio n ship

W o rd S
:

w ith Ya hw eh in D e u te ro n o m y
,

K ey

Tr eat ie s ;

CO V e fl a n t D eu tero n o m is t ; A ss
州

a n

D e u te ro n o m 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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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 经 文学研究
·

第一 辑

前
飞鱼亡

曰

在希伯来圣经中
, “

约
”

(n
”
, 二) 的观念与形式具有多样性与

复杂性
,

本文仅以《申命记》中耶和华与以色列之约的关系为探讨

的重点
。

¹ 尽管
,

耶和华与以色列之立约关系的形成与发展贯穿希

伯来圣经之始终
,

但是
,

约作为一种观念
,

希伯来圣经本身并不能

提供一个起源性的描述
。

不过
,

其中一个可能的情形是
,

由于
“

西

¹ 依据辞源学
, “

约
”

(be 巾 )这一概念的溯源主要有以下 四种说法 : 一是认为这

是 bd ,
的名词形式

,

bth 意为
“

吃喝
”

(撤下3 : 35 ; 12 : 17 ; 13 : s es - 6 , 10 ; 诗6 9 : 2一;

哀4 : 10 )
,

是指伴随立约仪式的欢宴
。

这一点可同希腊文的奠酒 (s po nd 创

Iib ati on )相对照
,

它也是立约仪式的反映 ;二是认为be 爪同阿卡德语的bi 爪同

义
,

意为
“

在⋯⋯之间 /之中
” ,

这同希伯来文的介词be n
相一致

,

表示立约发生

在二者之间 ; 三是认为be 出是bth 的衍生词
,

意为
“

寻找
,

选择
”

(阿卡德语b耐
表示

“

寻找
” ) 。 这个词后来发展为

“

确定
”

之意
,

主要的依据是be 巾同hizh 并列

出现
,

比如《以赛亚书》28 : 巧与 18 节
.

hi zh 确实具有
“

选择
”

或
“

确立
”

之意 (出

18 :21 )
。 “

选择
” 、 “

确立
”

与
“

誓约
”

之间存在关联
,

这是bi 川所暗示的含义
,

并

非不言自明; 四似乎是最为可信的一种说法
,

认为be 血同阿卡德语bi 爪u
相

关
,

意为
“

紧握
”

与
“

束缚
” ,

这一说法可从阿卡德与赫特盟约的术语中得到支

持
。

阿卡德语ri ks u
与赫特语i拓in l都表示

“

束缚
” ,

正如《以西结书》20 : 37 中的

Ina ,as oret hab be rit 要译为
“

被约拘束
”

或
“

进人约的束缚
” 。

在希腊语表示约的

术语中柳
n th色k

, h

armo
n la , syn th厄s百a与

syn 己m o

卿
。都表示

“

约束
”

与
“

结合
”

的

意思
。 “

束缚
”

的隐喻解释了运用
“

加强
”

或
“

牢固
”

这样的词来传递盟约中
“

有

效性
”

或
“

可靠性
”

的观念
,

故此
,

阿卡德语d im nu nu ri k劝te 的意思是
“

加强束

缚
” ,

即使约生效
,

相似的是
,

亚兰文let haq qa phab
’

es ar 的意思是
“

使禁令决不

更改
”

(但6 : 8)
,

即加固束缚
。

由此可知
,

希伯来文be rft 的最初含义并非指
“

两

个当事者之间的同意或协议
” ,

而是意指
“

强加
” 、 “

责任
” ,

或
“

义务
” 。

参

M o she W e in fe ld
, “

be ri t , , ,

i n G
.

Job an n e s Bot te伴
e e k & H e lme r R in 目犷e n e d s . ,

跳
e o lo乒以 Dic t衍m 刀, of the OZd Te s‘a 川记 n t ,

vo l
.

ll (G r a n d 肠p id s :
Ee 记zna n s ,

19 74 一 )
, 25 3一 255

。

克里尼斯( D a v id J
.

A
.

C lin e s )将be d t界定为
“

约
” 、 “

协议
” ,

或
“

义务
” ,

可发生在个体之间(比如
,

朋友
,

夫妇之间)
,

也可发生在群体之

间
,

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之间
,

神与个体或子民之间
。

参Da vi d J
.

A
.

a i ne s ed
. ,

刀记 众e tio朋勺
产

of C如
s ic 以 He bre 翻 (She ffi e ld :She ffi e ld A e a d e

而
e P re s s , 199 5)

,

26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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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色列与耶和华之约的起源
:
亚述盟约亮光下的《申命记》

部闪族部落群体的社会组织是以亲族关系(ki ns hi P) 为基础
,

而亲

族关系不仅界定部落成员的权利与义务
,

还规定他们的职责
、

身

份与特权
,

因此
,

亲族关系这一术语提供了用以陈述律法
、

政治与

宗教制度的重要表达方式
。 ”

¹
“

父之家
”

是家庭延续的基本单位
,

随之而扩展的是氏族与部落
。

以亲族关系为基础而形成的联合
,

在统一与凝聚部落社会中的家族与家庭方面
,

具有重要作用
,

但

是
,

随着进一步的发展
,

当部落群体社会愈加复杂化的时候
,

限于

家庭与家庭之间联合的亲族关系而产生的力量便显得单薄而局

促
,

在这样的情形之下
,

需要更广泛的
、

强有力的部落之间的联

2、
口

O

正如门德豪尔 (G co rg e E
.

Men de nh all )所指出的 : “

在古代近

东〔西亚〕文化中
,

亲族关系的重要性是毋庸置疑的
,

但是
,

尤其是

当人 口密度增大
,

而且社会冲突错综复杂的时候
,

亲族关系在社

会中的功能就会受到某种限制
,

以至于需要更大的联合
。 ’,

º但是
,

无论是家族之间的联合
,

还是部落之间的联盟
,

要确立彼此的责

任与义务
,

就要通过立约的形式而实现
。

也就是说
,

在古代以色

列
,

社会是依照亲族关系而组织
,

而亲族关系的纽带因缔结盟约

而得以扩展
。

» 同样
, “

氏族
,

尤其是部落通过约或盟约的形式同其

它诸如此类的单位建立联盟
,

其中
,

他们要在其神面前宣誓
,

要遵

从一定的准则或接受有关彼此的特定责任
。

约是联合其它不同的

家族群体的一种文化的
、

法的以及宗教的手段
。

此类的约常被记

Fra n k

你 ic

Moo re Cro s s , “Ki n shiP a n d C o v e n a n t in

to G 切。n : H is ro 叮 朋d Li te rat u re in

A n e ie n t Isra e l, ” in id e m
. ,

不h 〕m

A二比nt Israe l (Bal t i咖re : JO卜n s

H o p k in s U n i ve玲ity Pre
s s , 19 9 8 )

,

3
.

Ge o r g e E
.

M e n d e n hal l,

The Te 瓜h Ge ne 耐勿n :
仆

e o ri乡
n

升耐 it动n (Ba lti m o re : Jo hn s H oPk in s U n iv e rs ity Pre s s , 19 73)
, 17 7

关于初期以色列的社会组织形式的详细论述
,

参肠
树此nc e E. Stag e r , “

Th
e

Arc hae o l呀
of the F出 n i ly in A n e ie n t Isra e l

, ” B心肠t in of t反 A , 成, Sc hoo l

of o成川以 R e s e arc h 26() (1985)
,

l一29 。



圣经 文 学研究
·

第一 辑

载在文献中
,

以备将来参考之用
。 ’,

¹ 换言之
,

在希伯来圣经之外
,

约的观念已经由来已久
,

或者
,

可以说
,

在以色列形成之前
,

约已

经作为延续家族关系的手段而得以发展
。

º

19世纪末
,

威尔豪森 (Ju liu s W e ll ha u s e n ,

18科一19 18 ) 已经对

耶和华与以色列之约的关系 ( e o v e n a n t re la t io n ship ) 做出普遍评

价
。

依照他的文本假设理论 (D o e u m e n ta汀 Hyp o the s is )
,

»他认为约

是在较晚的时期出现
,

即公元前8世纪
,

或7世纪
,

他指出神权论的

约 (the o e r a tie e o v e n a n t )并不存在于摩西时代
,

同时
,

他拒绝摩西为

五经作者的身份
,

而且
,

在数个世纪里
,

他认为约对以色列宗教并

不具有首要的重要性
。

他主张
“

伦理一神论
”

的先知运动发展了约

的意义
,

使之适应于一个更为高级的宗教
。

也就是说
,

以色列以约

¹ ste ve n L
.

M e K e n z ie .

伽
e

nant (St
.

肠
u is : Ch目ie 。 阮

5 5 , 2000 )
, -一 2

.

在古代

以色列社群中
,

盟约将部落与神灵
、

部落与部落紧密地联结在一起
,

其中伴

随在神灵面前宣誓的仪式
,

以及规范部落成员行为的条款
。

如此
,

缔结盟约

奠定了彼此团结与和睦相处的基础
,

双方无论在战争中
,

还是在举行共同的

仪式中
,

都彼此负有相互的责任
,

总之
,

立约的构思与动机是为了建立相互

的责任
。

参Fran k Moo re Co ss , “K i n s hip an d Co
v e n an t i n A n e ie n t I srae l

, ” 17 。

º I b id
. , 3一21

.

» 德国圣经学者威尔豪森无法调和五经中律法传统的优先性同被掳前的历史

与先知文献中所体现的宗教风俗与制度
.

提出五经律法可能晚于先知书的

大胆假设
,

而且
,

认为五经中不同的律法并非由摩西在西奈所颁布
,

而是以

色列宗教史不同的发展阶段的产物
。

基于希伯来圣经本身内在前后连贯性

的缺失
,

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
,

威尔豪森于18 7 6一 18 84 年间较为系统地探讨

了五经的四个不同来源
,

即耶典J (Jah 衍 st )
、

神典 E (El oh ist )
、

申命典D

(I〕e u te ro no 而st)
、

祭司典P (而
e stl y)

,

认为它们形成于单向演进的四个历史阶

段
,

分别是公元前84() 年
、

700 年
、

623 年以及5(X) 一礴50年左右
,

最后形成的是

祭司典(P)
,

属被掳后的作品
。

威尔豪森指出五经的最终形式是经由以上不同

的来源
,

于不同的历史时期编修而成
。

参Juli us W ell hau se n ,

而le 即。na 勿

‘he H is to ry of Anc 论川 IS rae l
,

Pre 仁 by W
.

R o be rt
劝 S而th (G lo u e e st e r :Pe te r

Sm it h , 19 73)
, 3一5 。

此著的德文版初版于18 78 年
。

一个世纪以来
,

这一文本假

设论始终对五经的研究有着主导性作用
。

伴随学术研究的深人
,

这一理论尽

管受到各种质疑
,

JE D P之间的历史界线已经越来越含混
,

但至今仍不失影响

力
。

参E m e s t N ic hol so n ,

刀比 Pe n

城二h in the T曲e nt 衍‘h Ce nt l。了 :
跳
扭 Le 寥‘y

of 拟10 W e llh~
e n (o x fo rd : Clare n d o n

Pre
s s , 199 8 )

, 3一2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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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色列与耶和华之约的起源
:

亚述盟约亮光下的《申命记》

的形式同耶和华相联合的观念
,

并非与生俱来
,

也非神秘的仪式
,

而是伦理化的产物
。
¹ 1933 年

,

艾克罗特 (W
.

Ei c hro d o在其《旧约神

学》中大张旗鼓地宣扬
“

约的概念
”

是旧约
“

优先而统一的范畴
” ,

宣

称立约关系的古老性与中心性
,

认为自摩西时代开始
,

以色列与耶

和华之关系的基础就是约
,

同时
,

约的观念也是理解古典先知的关

键
,

这可以从其醒目的标题看出
: “
约的关系

” 、 “

约的章程
” 、 “

立约

上帝之名
”

以及
“

立约上帝之本质
” 。

º1954年
,

门德豪尔在《圣经考

古学》上连续发表了两篇论文
。

他在科罗舍克 (V
.

K o ro 若ec )的基础

上作了进一步的尝试
,

即将以色列之约的结构同公元前 14 与13 世

纪的赫特盟约 (Hi tti te tre at y)进行比较
,

指出二者具有结构上的同

一性
。

»实际上
,

可作这种比较的并不限于赫特盟约
,

还有叙利亚盟

约 ( Syria n tre a ry)与亚述盟约 (A s syri a n tre a ty)
。

这些盟约多属宗主

(su ze ri an )同附庸(va ss 动之间签订的条约
,

故此
,

此类盟约又称为宗

主盟约 (suz er ai nt y tr ea ty )
。

¼ 本文将以亚述盟约为参照
,

以《申命记》

为重点
,

探讨以色列与耶和华之约及其起源
。

¹ J
.

W e llha u s e n ,

而le 即。
n a to t肠 H 臼to 叮 of A二论川 Is二1

.

4 17
.

º W E ie h耐
t ,

八
。硬汀刀幻

沪

of zhe o ld 儿J z~ 心 (Ph ilad e lphia :W e s rm in s r e r

Pre ss , 196 尽

» 这种结构的同一性表现在以下六个方面
:
序言

、

历史引述
、

盟约条款
、

存放于

圣殿并定期公众诵读的规定
、

神圣见证的名单
,

以及祝福与咒诅
。

参C
.

E
.

M e n d e n hall, “

Co v e n a n t Fo rm s in Isra e ljte T ra d iri on ” ,

川 17 (一95 4)
,

50 一7 6
.

赫

特是古代以色列人所面对的一个强有力的大国
,

在希伯来圣经的叙述中并

无清晰的交代
,

但出现了21处 (创 15 :20 ; 出3 : 8 , 17 ; 13 : 5 ;23 :23 ; 民一3
: 29 ; 申

7 : l :书 l : 4 ; 3 : 10 ; 24 : 11; 士 l :26 ; 3 : 5 ; 王上 9 : 20 ; 一0 : 29 ; 11 : l ; 王下7 : 6 ;代下

8 : 7 ;
拉9 : l :尼9 : 8 ) 。

¼ 宗主盟约的主要目的是建立双方相互支持的坚固关系
,

尤其是军事上的支持
,

这是赫特君主所关注的主要与最终的利益
。

二者之间所建立的关系是相互的
,

但其形式却是单方面的
,

因为盟约的条款只对附庸构成束缚
,

而且也只有附庸

需要宣誓遵从与效忠
。

尽管盟约包含君王要帮助与支持附庸的承诺
,

但盟约并

不具有对君主需要承担特定责任而制定的规范
。

赫特君主作为最高统治者
,

只

是通过宣称或打击其它外来势力而保护他的附庸
,

但结果是
,

约束宗主履行对

附庸的责任成为对宗主自我决断与统治的侵害
,

因此
,

盟约的一个重要推定
,

就是认为附庸有责任对君王的仁慈充满信心
。

参G
.

E
.

M e n d e n hal l
, ‘4

Co ve n a n t

Form
s in lsra e lite T ra d itio n , ”

肠lic 以A rc肠
。切如t 一7 (19 54)

, 5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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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的由来及在希伯来圣经中的表达

20 世纪中叶
,

随着古代西 亚考古发现与圣 经历史批判

(h i
s to 五e习 。‘tieism )的兴起

,

门德豪尔较早利用考古发现
,

将希伯

来圣经中的约同赫特宗主盟约相类比
,

重构以色列宗教中的约之

观念
。

¹ 此外
,

麦卡锡(D en ni s J
.

M c Cart h刃批判了艾克罗特对希伯来

圣经中约之主题的强调
,

质疑早期以色列人在其宗教崇拜中已经

具有对西奈之约的意识
,

认为将希伯来圣经中丰富的约之概念强

行纳人一种单一的形式
,

并不符合希伯来圣经中约之观念的复杂

历史
。

º传统上认为
,

在希伯来圣经的叙述里
,

约所呈现的耶和华与

以色列之关系
,

似乎亘古悠久
,

并同以色列的历史相随
。

实际上
,

约

所描述并呈现的耶和华与以色列之关系的生动形象
,

是在以色列

历史之相当晚期才得到充分的表达
,

它属于申命学派或者祭司典

作者在巴比伦被掳或被掳后著述而成
。

»虽然
,

希伯来圣经包含对

(;
.

E
.

Me n d e rlhal l, “A n e ie n t o ri e n ta l a n d B iblie al l刀w , ” “C o v e n a n t Fo rm s in

lsra e lite T ra d iti o n , ” B i blic心 A rc h,
0 1。乡

s t 17 (1954)
,

26 ~ 46 , 50 一7 6
.

De n n i, J
.

Mo Cart 卜y
,

O乙d Te s ‘~ 瓜 C二 e n山 l沈 :A S。。。) of C o rre 时 ()P i, , iD 。

(A t la n ta :Jolln Kn o x

Pre
s s , 19 7 8)

, 5一6
.

申命学派 (De ut e ro no m i st
.

简称Dt 「)是指受到《申命记》传统所激励的编修派别
,

时间大致限于由约西亚宗教改革( re hgi ou s , fo rm of jos iah
,

约公元前62肠21 )

至被掳时期
,

常被认为是由《创世记》至《民数记》之四经的编修者
。

申命学派历

史( th。 D e u te ro n o m i。 H is to叮
,

简称D trH )是指由申命学派所编修的由<申命记》
至《列王纪下》的文学整体所体现的历史

,

此外
,

亦指《耶利米书》中的大部分散

文章节
。

其特征是以共同的语言来表达共同的意识形态
,

将以色列民族的成功

与失败归因于对律法的忠实或违背
,

即将北方以色列国与南方犹大国先后于

公元前7 2 1与前58 6年的被毁
.

视为耶和华对其子民持续犯罪的最终惩罚
。

申命

学派强调对耶和华的一神崇拜(m ()n ol at ry )及其独特性
.

注重以色列的现世作

为
,

具有强烈的神义论 (t he od icy )色彩
,

即以一种特殊的神学思想的方式
、

价值

与观念
,

去淦释与建构历史
,

尽管由于社会处境的变迁
.

发生在意识形态领域

的变化并不符合客观的历史事实 参R ay m o n d F
.

Pe ,
n ,

服 肠Ute ro nD ha
庚hoo l :H O to 。

、

s‘诚 旋之七in g 。以 L: te 皿
。, (玫 id e n : Br ill

,

2阅2)
,

今 8
。

2] 2



以色列与耶和华之约的起源
:
亚述盟约亮光下的《申命记》

约之观念的各种具体阐述
,

包括各种丰富而复杂的约之形式
,

但并

非指约的由来
,

也就是说
,

希伯来圣经中对约及立约关系的叙述
,

并非原初而古老
,

而是对圣经之外更悠久的约传统的参照与传承
。

希伯来圣经中
“

有两种类型的约
,

即应允的与义务的
,

前者反映

在亚伯拉罕之约与大卫之约中
,

后者表现在上帝与以色列之约中
” 。

¹ 坚持历史批判研究的学者普遍认为
,

在希伯来圣经中
, “

那些论及

耶和华与以色列之关系为立约关系的圣经文本
,

比如
,

《创世记》巧

章
、

《出埃及记》19
: 31卜8

,

以及《约书亚记》24 章
,

都是在以色列历史

的晚期形成的
,

是申命学派所炮制的神学观念的结果
,

也是祭司典

作者着手处理约这一概念
,

并将之塑造进人这个历史系统的产

物
。 ’, º就《创世记》巧章而言

,

尽管在正典中这段经文显得很
“

古老
” ,

实际上却不尽然
。

这段经文对于理解立约的特点来说
,

具有重要意

义
,

因为
,

立约这一习语
,

字义为
“

割约
”

( c u t a c oY’en an O
, »而《创世

¹ M o she W e i n fe ld , ‘

T he C o v e n a n t ‘,f Cra n r in the Old 朴
s tan , e n t a n d the A n e ie n t

N e ar E ast
, ” in Fre d e ri c k E

.

C r e e n s p ahn e d
,

,

公、e n ri以枷
e o o n 八rae l 山诫 t灿

Anc 论n z Ne , 百口 , t (N e w Yo rk : N o w Yf,Ik Un ive o i ty Pre ss ,

19 9 1)
,

6 9
.

º G
.

Fo hre r , . ‘

Alte s Te s tam e n t一 ‘A m p hik tyo n ie ’ u : ld
‘

B u , ld
’

?” i” 刀记0 1。乡3 e h。

L ite rat u rz o ir u叮 9 1(19 66)
,

89 7一0 1
,

转引自R o 块 rt A
.

o ole n , ‘

? he p la。。 。fC o ve n a n t

in the R e lig io n Of ls ra e l”
,

in Pa tri e k D
.

Mi lle r ,

Pa u lD H a n s o n , a n d S. De a n M o B ti d e

e d s . , A n o ic n r介rae lile R e l替
o n (Ph ilad e lp hia : Fo rt r e s s Pr e ss ,

19 8刀
,

435 。

» 阿布赖特( w
.

F
.

Al b ri gh t) 认为
“

约
”

的词根是
“

切割
” (n , 期

,

强调其为仪式性

的献祭
。

参W
.

F
.

Albri ght
, “

Th
e H e bre w E x p re s s io n fo r ‘M a k in g a Co ve tla : 、t

’

i n Pre
一Isra e lit e D oc u : :le n t

, ” B u lle ti n oj
’

rh e A、
r ‘e an S o ho o l of o ri e , ‘201

R e , 。

, h 12 1(19 5 1) ;
塔德默 ( H ayin Ta d m o r )依据古代希腊文与阿卡德文

.

将

希伯来文的约 (即 , 二)解释为
“

切割
” (。ut )

,

而非
“

建立
” ,

与表示
“

砍伐
” ( 书

17 : 15)与
‘.

杀戮
” (结23 : 47 )的伏, 。同义 参H a yi n T ad m o r , “

Tre
a ty a n d o a rh

i n the A n ( ie n t N e a r Ea s t : A Hi s to ri e a l APProa
e ll ”

,

in Ge
n e M

.

Tu e k e r an d

Do u g las A
.

K n ig ht e d
. ,

H u

nzan 七i ,咨 A o ric a、 Ic o n ic 吕阅壳 (Cal ifo m ia : Sc 卜0 1。

Pre
s s , 19 82)

,

127 一 152 。

威恩弗德(M、he W e in fe ld )认为
“

割约
”

这一习语也出

现在亚兰文的盟约与胖尼基语的文本中
,

因此
,

此习语很可能来源于伴随约

而发生的仪式
,

即切割一 只动物
。

立约为kara t be rit
,

起誓则为karat
’

al ah (。 t

an oat h)
。

参 M o she W e in fe ld
. “Co ve n a n t , ”

五滋‘”娜, 而 Ju 翻
e a , v o l

.

5

(Jeru 司
e m : K e te r p u blishin g H o u * , 19 7 1)

, 10一2一。一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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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巧章为这一习语的运用提供了清晰的注解
。

在立约的仪式中
,

动

物常被宰杀
,

并被分割或肢解
,

作为违约的象征
。

当立约方从动物肢

体之间穿过而起誓时
,

他们恳求受到咒诅
,

会说
“

如果我违背了约
,

就要像这动物一样被杀戮
”

之类的话
,

也就是说
,

被宰杀的动物是自

我咒诅的象征
。

¹ 在这里
,

耶和华与亚伯兰立约
,

耶和华以烟雾与火

把的形式神圣地显现
,

并从肉块中经过(创15 : 17 )
。

这样的立约仪式

可能是古老的
,

但是
,

将之运用于亚伯拉罕
,

并使之成为耶和华与以

色列之约关系的开端
,

却是在以色列历史的后期形成的
。

与此段经

文相平行的是《耶利米书》34
: 18一19

。

其中的动物亦是对半分割
,

立

约者从中经过
,

而违约的惩罚极其严厉
,

并联系到被掳的历史经验
:

我(耶和华 )必将他们交在仇敌和寻索其命的人手中 ;他

们的尸首必给空中的飞鸟和地上的野兽作食物
。

并且我必将

犹大王西底家和他的首领
,

交在他们仇敌和寻索其命的人
,

与那暂离你们而去巴比伦王军队的手中
。

(耶 34 : 2任一21
,

译

文出自中文和合本圣经
,

下同)º

¹ 在《创世记》15 章的仪式中
,

自我咒诅的象征意义不会丧失仪式的献祭本质
,

相反
,

仪式还会增加誓言的严肃性
。

只有在第一个千年的立约仪式中
,

献祭

的要素逐渐消失
,

因此
,

在亚述盟约以及《申命记》中
,

约即是束缚
,

是义务性

的
,

其有效性不是借助于盟约仪式
,

而是伴随仪式的誓言与咒诅而发生
。

参

Mo she W e irlfe ld
. “

Th
e C o v e n a n t of Gran t in the o ld Te s t田lle n t an d in the

A n e ie n t N e ar E as t
, ”

80一8 1。

º 希特斯(Joh n van Se te rs )指出
,

《耶利米书》中有一处提到族长
,

即33 : 26 提到

对亚伯拉罕
、

以撒与雅各的拣选
,

以及提到被掳事件
,

而且
,

《以西结书》中也

只有一处以轻蔑的口吻提及亚伯拉罕
,

即33 :24 。

而在(创世记》巧章中
.

涉及

埃及的叙述已变成关于迎勒底之吾饵的叙述
,

如此
,

整个拣选传统发生了一

个根本的转变
,

就是耶和华开始成为亚伯拉罕及其后裔的上帝
,

但亚伯拉罕

之约的叙述是许多不同文学形式的混合物
,

因此
,

将拣选转向亚伯拉罕是在

后来得到发展
,

即在被掳或更晚时期形成的
。

此外
,

《创世记》15
: 1一4中的语

言表述
,

比如
, “

耶和华的话临到
”

(t he w o 记 of yah w eh cam e t。 )
,

以及亚伯兰

对上帝的命名
“

主耶和华,’( Yah w eh G司 )
,

都同前6世纪的《以西结书》有着密

切的联系
。

参Joh n van Set
e rs

,

A b八zham i n H o t
叮 山以 几耐。动n (N e w Ha ve n :

Y al e U n iv e o ity Pre s s , 19 7 5)
, 10 2一 103

,

2砚
。



以色列与耶和华之约的起源
:

亚述盟约亮光下的《申命记》

此外
,

《出埃及记》19一24 章与32一34 章也都受到晚期圣经传

统的影响
,

尤其是《申命记》与申命学派历史之影响
。 “

约的起源
,

以

及表达耶和华与以色列之约关系的象征
,

是在以色列历史相对较

晚的时期得到充分的表达
,

这主要归功于希伯来圣经两大重要来

源所组成的作品的浸染
,

即《申命记》与祭司典作者的作品
。 ”

¹ 故

此
,

以上这些经文都不能视为耶和华与以色列立约之观念的起源
。

但是
,

《申命记》对圣经中这一观念的发展起了决定性的作用
。

º甚

至
, “

在《申命记》著述的时代之前
,

约这一术语的运用是罕见的
。

而只有在《申命记》中
,

它逐渐成为一个中心概念
。 ”»《申命记》的

著述同约西亚的宗教
、

社会与政治改革相关 (约前62 21 62 3年 )
,

其

意识形态是要实现宗教崇拜的中心化
,

即将所有的宗教崇拜活动

集中于耶路撒冷
,

并只选择崇拜耶和华
。

这一改革的
“

运动
”

所呈

现的意识形态
,

同样反映在
“

历史书
”

中 (《约书亚记》至《列王纪

下》)
。

这种意识形态不仅改变了以经验为依据的制度
,

比如
,

废除

地方性的崇拜活动及场所
,

而且
,

也重新书写了以色列文学史
,

就

是通过特定的语词表达
,

将早期的文本加以创新
,

赋予它们新的

意义
,

使之符合当下改革的语境
。

而《申命记》独特的写作结构反

映了立约的仪式
,

是对西奈之约的
“

重述
” 。

¼ 威恩弗德直接指出

¹ St e v e n L
.

M e K e n z ie
,

6 娜 e

nan r , 25
.

º Ib 记
. , 21

.

麦卡锡也指出
:
除了《申命记》之外

,

以色列对一个包含咒诅与祝

福
,

以及法条的约的形式
,

并无所知
。

参D e r、n is J
·

Mc C a rt hy , o ld 儿s t~ 瓜

C加 ,e

nan t : A Su 二 e了 of Cu rre n r OP in 由ns
,

14。

» J
.

A
.

So 邵in ,

加ro duc rio n ro t he o ld Te ‘t~
n t (p hila d e lphia : W e s t m i n s te r

Pr e s s , 19 7 6 )
, 131

.

¼ 拉德 (G
. ;朋 R ad )指出《申命记》的结构由四部分构成

,

是一个关于约的有机

统一体
:
¹ 历史引介(l 一11 ) ;º诵读律法 ( 12 : l一26 : 15 ) ; »约的保证 (26 :

16 一 19) ; ¼ 祝福与咒诅 ( 27 一29 )
。

他认为以上四要素同样出现在西奈之约

中
。

这些要素反映了立约仪式的过程
。

参Ge rh耐 vo n Ra d
,

服 尸陷石le m of
:从 H e

浏
e二 h 逆刀讨 O the r

公
s

ars
, tra n s .

by E
.

W
.

T nj e m an D ie ke n (肠n d o n :

SCM P此5 5 , 1984)
, 2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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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命记》作为
“

教导之书
”

(
, efe r

ha 一or ah ha
一ze h)

,

表述了摩押平

原之约
,

其结构与叙述采用了古代西亚盟约的传统样式
,

尤其是

公元前第一个千年的盟约样式
。

¹

《申命记》之约与亚述盟约之关联

要探讨希伯来圣经中的约之观念及其起源
,

我们不得不 回到

希伯来圣经之母体—古代西亚
。 “

我们无可否认的事实是
,

约作

为契约
,

同律法直接相关
,

不仅是美索不达米亚之闪族人生活的

要素
,

而且
,

也是叙利亚以及小亚细亚非闪族人民生活的要素
。

我

们应该看到
,

盟约文本几乎出现在整个古代东方文明所覆盖的地

域中
,

它们为人所知的时间远远早于以色列出现在世界历史舞台

上的时间
。

我们必须留意来自以色列周边环境的这一因素
,

以及

将之纳人圣经启示中的意义
,

寻索它是究竟何时以及如何发生

的
。

在我们对盟约与旧约的最初比较中所发现的证据
,

显示了以

色列确实运用了盟约的结构去表达它同耶和华所立的约
。 ”º如果

《申命记》的叙述结构表现了约的结构
,

而且
,

其所要表达的观念

是要建立耶和华与以色列之关系
,

那么
,

这种约之关系如何同古

代西亚盟约中的约关系发生关联 ?

与赫特盟约具有同等重要性
,

并在时间上接近于申命学派编

修希伯来圣经的盟约文献
,

来自新亚述帝国(公元前93 5一61 2)
。

亚述盟约是指新亚述帝国时期
,

亚述君王同其附庸订立的盟约
。

这些盟约同赫特盟约相比而言
,

尽管形式与内容上存在些许差

¹ 《申命记》包含 了一系列精致详尽的祝福与咒诅
,

而巨
,

还有约的见证者
,

即
“

天与地
”

(申4 : 26 ; 30 : 19 ; 31: 25一 29 )
。

这样的表述在四经 (T e trat
e u e h )中是

不存在的 在西奈之约里
,

只有简短的咒诅 参Mos 愉 W ei n fel d
, “Cov en an t, ”

10 15 。

º D e n : , 15 J
.

Me C a rt hy
,

Tre 滋, 助d Q ”尹e

~
:A Stud) in Fo o in t辰 Anc 衍时

口r比心以 刀优 u
服心 朋d in rhe () ld Te 、t硬切.尸以

,

4一 5
.



以色列与耶和华之约的起源
: 亚述盟约亮光下的《申命记》

别
,

但还是沿袭了赫特盟约的传统
。

¹ 亚述盟约有一个异乎寻常的

特点
,

就是突出
“

效忠誓言
”

( loy alt y oa th )
,

附庸起誓并公然宣称
,

伴随着连篇累犊的咒诅
,

以至于有学者认为这些文本并非盟约

(耐‘)
,

而是简单的誓言
。

º但是
,

如果进一步研究
,

便会发现亚述

盟约在相同的样式 (g en re )之下
,

涉及广泛的内容
,

比如双方或单

方面的盟约
、

互不侵犯盟约
、

和平与友好盟约
、

互助盟约
、

联姻盟

约
、

同被逐的外国王族之盟约
、

同归顺的敌人之盟约
、

违背誓言之

盟约
、

效忠盟约等
。

»盟约在亚述帝国的政治经济与军事策略中
,

扮演着重要角色
,

因为可以借此扩张权力与领地
。

这些盟约是一

系列的
,

内容丰富而多样
,

但限于篇幅
,

这里只以公元前7世纪亚

述王以撒哈顿 ( Es ar had d on
,

公元前6 81 一6 69 年在位 )¼ 及其子阿萨

班尼布 (A sh盯ban iPa l
,

公元前668 一627 年在位 )时期的盟约为论述

的重点
。

¹ M o s h W e i, lfe ld ,

De u te ro ,功my o d ‘he De u to ro no m ‘e Sc ho o l (o x fo r 〔l: Clare n d o , ,
.

19 7 2)
, 59 一 6 0

º 帕拍拉(51 m o Pa rp ol a) 驳斥了这种说法
,

认为
“

盟约
” (掀引是源 「亚 兰文的

-

个外来词
.

其涵义宽广
,

并非只是
“

效忠誓言
” ·

个用来表述其内容的较为

恰当的词是
“

严肃的具有约束力的协议
” ,

而 cl)v o an t ll沛巷是英文中最贴近此

意 义 的 语 词
。

参 sim o p arl 扣la
, “Neo 一A s syri a n Tre a rie s fr(

,m the R o yal

A二hive s , ”

Jo u n ‘以 of Cu , 如。 St “d ie s 39 (19 8 7 )
,

180一 183

» Si m o Pa印o la a n d Kaz u k o W a ta n a b e ,

肠
。
一

、s ) 二i。: Tre at ie s 。以 L哪司t ,
,

()ot 灿

(H e ls in k i : H e ls in k i U n i ve rs iry P, s 、
,

19 8 8 )
,
x v一 x x iv

.

¼ 以撒哈顿在位期间
,

亚述帝国的领地由波斯湾延伸至埃及
,

成为西亚 重要的

统治力量
,

尽管当时亚述面临被征服民族之叛乱的威胁
,

以及来自境外攻击

的威胁
,

但是
,

相较其前辈而言
,

以撒哈顿更为成功地统治亚述帝国
,

比如
,

迅速结束内战
,

大兴
_

L木
,

重建亚述与巴 比伦
,

征服亚述的劲敌埃及
,

同时
.

将权力和平过渡 于其子阿萨班尼布
,

这些成就使他成为新亚述君 l 中的佼

佼者
,

但其中
,

他最引人注 目的成就是成功地控制巴比伦的叛乱
,

并 与之修

好
,

建立睦邻关系
。

以撒哈顿同周遭被征服诸城的首领 (4至9个 )汀立 盟约
.

要他们宣誓效忠 相对而言
,

尚存的这些盟约比较完整
。

参Bar bar 。 N
.

Po 巾 r ,

而刁

卿
s ,

凡劝 e r ,

。 :汉 Po lit ie s : 月g 王r以i: e A护 e c ts of Es 确
。去扬n ,s Bab ylo

n itzn

Po lie y (Ph ilad e lp hia : A m e ri e a n Philo s o p hie a l Soc ie ty , 19 93)
, 2一3

,

16() 一 16 1。 )乡

参《以斯拉记》4
: 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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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撒哈顿同几个附庸共同签订了一个盟约
,

即《以撒哈顿之继

任盟约》(Es arh ad 面
n 、 Suc o es : 勿n

Tre
以力

,

又称《以撒哈顿之附庸盟

约》(服 V as : 以 Tre 卿 of Es ar h“ld o n
)

,

要求这些附庸认可其子阿萨

班尼布为合法继位者
。

¹ 此盟约的碑头是
“

众神之王
,

全地之主阿舍

(A能盯)之印
,

是不可更改的
,

也是无可争议的
。 ’,º序言明确指出这

是以撒哈顿同诸城中的首领所立的盟约
,

要他们的子孙与子民世代

遵守条约
,

拥戴亚述之王以撒哈顿的王权与统治
,

而且
,

此盟约也是

以撒哈顿代表其子所立的
,

全地的诸神都为此见证 ;并命令这些首

领分别在诸神面前起誓
。

接着
,

便是效忠于以撒哈顿及其子的各种

条约
。

其中
,

案例法与绝对法的形式并存
,

严禁各类背叛或篡位行为

的发生
,

命令他们维护阿萨班尼布的统治
,

且不可更改誓言与涂毁

盟约
,

要求他们永远称臣于亚述
。

这些内容占了很大篇幅 (62
~

一413

行)
,

同样引人注目的内容是对可能违约的行为进行的一系列咒诅

(4 14一4 93 行与5 18一芍63 行 )
,

这是亚述盟约最为重要的特征
。

»

¹ S im o l〕明扣la an d K az u k o W a tan ab e ,

Ne o
一

‘syr 姗
王

Tre 以论5 an d L仍1过ty 伽hs
,

xi xx 一xx x ,

28 一58
.

这种对继承权的极力维护
,

是要实现权力的平稳过渡
,

防范

篡位谋反
,

因为对于亚述历史上诸侯林立
、

藩镇割据的情形而言
,

篡位政变

时有发生
。

º Sim o p a 月洲〕la an d Kazu k o W a tan a be ,

Ne o
一

s‘, 几朗 Tre 心论s 朗d L叮以ty 伽坛
,

28
.

阿舍是亚述神庙中的民族神与主神
。

» 这些咒诅由两部分构成
,

即常规咒诅部分(st an dajd
c u rse sec tion )与仪式咒诅

部分(ce re m on ial c u rs e

, ti on )
。

前者所涉及的作为惩罚与破坏的力量
,

是指个

体见证的神
,

也就是说
,

每一项咒诅的主语是一个具体的神
,

比如
,

阿舍

(A必恩u r )
、

阿努 (A n u )
、

辛 (S in )
、

沙 马诗传
a叮曰石)

、

伊诗塔 (I吞rar ) 与 马杜 克

( M耐
u k) 等

。

这样的咒诅在美索不达米亚文学传统的咒诅中居主导地位
,

且

具有较为统一的形式
; 后者是指所有盟约的神

,

集体性地发生作用
,

句式是
“

愿

所有的神
”

如何如何( May all the 网5.
.

) 。

之所以称之为
“

仪式咒诅
” ,

是因为在

总结盟约时
,

它们包含说教性的比喻
,

或涉及象征性的行为
。

参si mo Pa
甲
〕la

an d Kaz u k o W a tan a be ,

Ne Q
确

5 5 ,侧砚 Tre 以衍5 an d L。了成t下 〔)硬盆灿
, xl i一 x lii , 45一58

.

门德豪尔认为社会本身对人的诺言或保证有监督作用
,

这一作用表现在最初

的律法与宗教的紧密结合上
,

也就是起誓
。

随着时间的推移
,

这种有条件的自

我咒沮的
、

诉诸于神去惩罚违约者的起誓
,

成为根本的对承诺起约束作用的律

法形式
。

参G
.

E
.

M e n d e nhal l, “e o ve n an r 而rms sn 一sra e lite Tra d it io n , ” 5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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麦卡锡认为《申命记》28 章中的咒诅 (17 一68 节 )类似于叙利

亚盟约与亚述盟约中的咒诅
,

而同赫特盟约不具相似性
,

同时
,

他

将这些咒诅同古代西亚盟约中的咒诅作了比较
,

发现相似处最多

的是 195 6年发现的以撒哈顿盟约
。

¹ 该盟约为理解《申命记》中的

约之观念提供了新的亮光
。

亚述盟约同((申命记》中的约很相似
,

就是都有冗长的咒诅
。

威恩弗德作了进一步的细致研究
,

就是将

《申命记》28 章中的咒诅同《以撒哈顿之继任盟约》中的咒诅一一

比较
,

得出许多令人匪夷所思的结论
。

比如
,

《申命记》28
: 23 的咒

诅是
:

你头上的天要变为铜
,

脚下的地要变为铁
。

《以撒哈顿之继任盟约》中的一个咒诅是
:

愿所有的神使你的地变为铁
,

无物能生
。

正 如雨不从黄

铜色的天降下
,

愿雨与露不降在你的田地与草场 ( 528一531

行 )
。

º

类似的隐喻
,

说明《申命记》的作者对亚述盟约之来源印象深刻
。

此外
,

《申命记》28
: 26 一35 同 《以撒哈顿之继任盟约》中的41 9一

430行
,

在咒诅的表述上类似
,

咒诅的内容涉及癫狂
、

眼瞎
、

遭抛

弃
、

妻子被奸
、

儿女被夺为奴等
,

而且
,

二者在表述的次序上亦相

似
。

因此
,

威恩弗德认为
,

以上种种说明《申命记》直接借鉴了亚述

盟约文本
,

甚至
,

在公元前622 16 21 年发现
“

律法书
”

(参《列王纪下》

¹ D e n n is J
.

M e C叭hy ,

跳叱 创d C伏 ,e 刀口“ :A s tl以y in Fo rm in rhe A nc ic 时

O成nt 以 刀配 u me n t 记明以 in r肠 口之J Te S
如爬 心

,

122一 125
.

º Sim 。 Pa 甲 o la a n d Kaz u ko W a ta n abe ,

Ne o
一

5 5
州an Tre ‘论: 朋刁L砂创‘犷口以灿

,

in Jo u 门浏 of C u n
如。 St 记绝

5 39 (19 87 )
, 5 1

.



圣 经 文学研 究
·

第一辑

22与23章)之前
,

《申命记》已经接受了咒诅的固定形式
,

然后
,

这

些本质上由亚述盟约中借鉴而来的咒沮
,

在以色列人的精神中被

设计
。

¹ 在亚述盟约的咒诅被整合进入《申命记》中时
, “

对亚述君

王的忠诚
,

替而代之为对耶和华的忠诚
,

而且
,

这一转变可以在约

西亚摆脱亚述统治而寻求解放的背景中去理解
。 ’ ,

º((申命记》13章

规定不可随从先知的蛊惑而煽动叛乱
,

离弃耶和华
,

去事奉别的

神
,

而是要尽心尽性效忠于耶和华
。

这一点同以撒哈顿之盟约中

的某些内容相平行
,

如反复强调附庸要绝对效忠于 自己
,

同时也

要完全效忠于其子阿萨班尼布
,

不可造反篡权或另立他王的命
J

式、

7 0

爱与责任
:
约之关系的维系

《申命记》表达一个重要主题
,

就是爱归六均
,

常用来指涉以色

列同耶和华的关系
,

它概括了《申命记》的核心
,

即遵从律法
。

这爱

能够被命令
,

并同敬畏与尊崇密切相关
。

更为重要的是
,

这爱必须

¹ M o sl、e W e in fe ld
, ’‘T ra o e s 。f A s s

州an T re a ty i n D e u te lo n o m y , ” B iblic a 46

(l % 5)
,

引 7一27 威恩弗德从文学批判角度作了诸多细致的比较
,

结果发现
,

二者不仅咒诅的形式很相似
,

而且在语言表述上
,

亦有许多共同点
。

参Mos h

W e in fe ld
,

De u ‘e ro no m 了 助d t加 De ute ro no m 比 Sc h侧〕l, 117 一 127 ; M o she

w e infe ld
, ‘· e o ve n a n t , ”

一0 17
.

莫兰 (W illiam L
.

M o

ran )亦对此感同身受
。

他提

到阿萨班尼布之盟约中对阿拉伯叛乱之描述
。

其中
,

阿萨班尼布指出盟约中

的咒诅是亚述众神向叛乱者发出的
。

莫兰将这段盟约叙述同 《申命记》29 :

24一28 的经文相比较
.

发现二者之间惊人的一致
。

首先
,

语境是相同的 (盟约

或约的咒诅 ) ;其次
,

文学表达的形式也是完全相同的
。

相比之下
,

这段圣经

经文只有无关紧要的一点区别
,

就是其中的问题
,

是由后代发问并回答的
,

而不是在那些遭受咒诅的世代
。

参W illiam l二 M o ra : , , “

Th e A n e ie n t N e ar

Eas te rn B a ( ·k脚
u n d o f the

肠
v e of (益记 i n D e u te ro n o m y , ” in Fre d e ri e k E

.

G re e n spah n e d
. ,

凸 s e 时i以彻
e rs o n Is rae l un d rho A nc ; e nt 胧ar E出t (N e w

Yo r k : N e w Yo r k U n iv e rs ity Pre
s s

,

19 9 1)
,

10 7 一 10 8
.

此文另载伽ho lie B ib lic 以

e咖
e rlx 25 (19 63)

,

7 7 一57 。

º M o she W e in fe ld , “C o v e n a n t
, ” 10 1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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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忠诚
、

奉献以及全然遵从律法的要求中被表达
。

爱耶和华
,

就意

味着要坚持独一的宣称 (申6 : 4 )
、

专靠他 (申 1 1 : 2 2 ; 30 : 2 0 )
、

行他

的道 (申 10 : 12 ; 19 : 9 ; 30 : 16 )
、

守他的诫命 (申 10 : 12 ; 1 1 : l
,

13 )
、

留

意听从他的诫命或声音(申11 : 13 ; 30 : 16 )
、

侍奉他(「仁10
: 12 ; 1 1 :

13 )
,

因此
, “

这爱在约中被界定 与保证
,

是约之爱
” : (工莫兰

(W illi
a m L

.

M or an )曾经追问
:
这约之爱源自何处? 同样

,

在古代西

亚的语境里
,

在公元前18 至前7世纪的文本中
,

他发现
“

爱
”

这一术

语用来描述忠诚与友情
,

涉及独立的君王之间
,

以及宗主与附庸
、

君王与臣属之间的关系
。

º就亚述盟约而言
,

附庸必须爱护与拥戴

他的宗主
。

亚述盟约确定的关系是宗主与附庸之间的从属关系
。

序言

中
,

宗主以 自我认同与宣称的形式确立绝对权威
,

并宣称与附庸

订立盟约
,

使盟约成为二者之间的约定
,

但是
,

从条约规范的对象

可知
,

盟约的责任与义务主要来自附庸
,

这种从属关系的实质在

附庸的誓言中得到更为清晰的表达
,

而附庸的誓言以及对附庸违

约行为的各种咒诅
,

无论是简短的
,

还是冗长的
,

不仅进一步界定

了盟约束缚的对象与性质
,

而且
,

亦强化了盟约所建立的从属关

系
。

故此
,

附庸的任何违约行为都是对这一关系的破坏
,

也是对神

¹ W illia m L
.

M o

ran
, “

Th
e A n e ie n t N e ar E as te rn B a e k脚

u n d of the
肠

v e of (蒯
in D eu te ro no m y , ” 104

.

由于约的关系表达一种忠贞的爱
,

因此
,

有学者提出

要依据约的关系来理解
“

忠诚
”

( , O即 he se d ) ,

认为
“

忠诚
”

是约最为重要的

因素
,

可译为
“

约的忠诚
” ( e o ve n a n t loy a lty)

。

参N
.

G lu e e k ,

价
s e d in 忿he

He b、 , B ible (Ci n e in n at i : H e b re w U n io , 1 , 19 6 7 )
, 7 7 。

º W illi am L
.

Mo ra n , “

Th
e A n e ie n r N e a r E a s te rn B a e k目旧u n d Of the 肠

ve Of G仪』

i 。 De ut e ro no m y , ” 104
.

威恩弗德亦指出
:
在古代近东

,

以及希腊罗马的世界

中
, “

约
”

被归为两个不同的领域
,

即
“

誓言与责任
” , “

爱与友情
” 。

在希伯来

语
、

阿卡德语
、

赫特语以及希腊语中
, “

约
”

的基本含义是哲言与义务
,

但另一

方面
,

由于立约双方都须基于善意或相互理解方可j幻戎协议
,

就有
“

恩典
” 、

“

兄弟关系
” 、 “

和平
” 、 “

爱
”

以及
“

友情
”

诸如此类的术语表达约关系
「

参

M叱he W e in fe ld , “b e 行t
, ” 256一25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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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冒犯
,

必将遭致严厉的惩罚
。

¹ 尽管如此
,

誓言与咒诅并不能改

变附庸违约的可能性
,

而且
,

也不能改变附庸与宗主订立盟约的

必要性
。

这似乎是个悖论
。

但实际上
,

盟约的发生
,

对于二者而言

都是基于历史经验的事实
,

具有必需性
,

因为宗主需要通过盟约

得到军事利益
,

从而扩张与巩固权势
,

附庸则需要通过盟约而寻

求军事与政治上的保护
。

于是
,

序言与誓言中彼此的宣告
,

使宗主

与附庸之间的
“

我一你
”

( I一thou )关系得以建立
,

其中
,

一个强大

的君王通过盟约将其附庸牢牢地束缚在对他的忠实与服从中
。 º

但是
,

在古代西亚的语境中
,

宗主盟约的形式使盟约限定为义务

¹ 根据拉森圆筒 (R as sa m Cylin d e r )记载
,

阿萨班尼布记载 T 利迪亚 (Lyd ia )国

王吉格斯 (G yge : )的故事
。

吉格斯曾发表声明断绝同亚述的臣属身份
。

这一

违约行为无疑引致灾难
,

吉格斯被杀
,

其子不得不遣使前往力图重归于好
,

并亲自出现在亚述君王面前
,

为其父的罪过忏悔而谢罪
。

他宣称
: “

你是得到

神庇佑的君王
,

我是敬畏你的臣仆
,

你对我是仁慈的
,

我要接受你的管辖
。 ”

他宜誓效忠后重新订立盟约
,

接受从属于阿萨班尼布的附庸身份
。

参Pa ul

K al lu ve e tti l,

头
e lar at io n 山取泣公冲 e ” . 吐 : A Co mp re he ns 加e R e , ic , of C。‘e 刀更沙“

凡犷沉以此加。 the Old Te s￡~ 时 翻Z r灿 A‘女nt Ne ar E山 t (R o m e : B iblie al

In s ti tu te Pre
s s , 19 82)

, 94 。

º 序言中
.

宗主宣告自我的君王身份
,

而誓言中
,

附庸认可自我的臣属身份
。

在

宗主盟约中
,

这一形式可概述为
:
我(宗主 )是你的君王

,

你(附庸 )是我的臣

民
。

在希伯来圣经中
,

表达耶和华与以色列之约关系的格式是
: “
我要作你们

的上帝
,

你们要为我的民
”

(创17 : 7 ;出6 : 7 ; 利26 : 12 ; 申29 : 13 ;耶7 : 23 ; l一: 4 ;

30 :22 :31 : l ,

33 ; 32 : 38 ; 结 11 : 20 ; 14 : 11; 36 :28 ; 37 : 23 )
,

这被广泛地认为是

约的惯用格式
。

参灰
碗又 k一T ae So bn

. “ ‘1 W i ll B e You r (k d an d Yo u W ill Be

My Pe o p le , :
Th

e

ori 乎n an d Bac k g 旧 u n d Of the Co ven an t Fo rm u la , ” in R
.

Chaza
n ,

W
.

W
.

Hal lo
,

an d L
.

H
.

Sc hiffi n an e d s . , K I B~ h H “ : Anc ic 心 Ne ar

E山te 。
,

Bi blic 以 , 山忿d 如妓血e St ud 比5 in Ho , )r of B~ h A
.

Le , ine (W in o n a

1刀ke : Ei se n bra un s ,

199 9)
,

35 5一35 6
.

这种关系的来源
,

除了认为是源于宗主与

附庸的立约关系之外
,

有学者认为
“

这一惯用格式起源于阿拉伯文化中部落

收养厄从的隶属格式
。 ”

参Ib id
. ,

356
.

威恩弗德则认为这一表述格式属于祭

司典的用法
,

源于涉及婚姻与收养的律法术语
,

正如《撤母耳记下》7
: 14 中大

卫的角色
。

参M o sh e W e infe ld
, “

Th
e Co v e n a n t of (; r a n t in the o ld T e st a m e n t

an d in the A n e ie n t N e a r E a st
, ” 82 一83

.

此文另参JO u r伪以 of rhe Ame nc 朋
O , 瓜以 Soc 记￡y 90( 197 0 )

,

184一 20 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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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色列与耶和华之约的起源
:亚述盟约亮光下的《申命记》

之约(
o blig a to 口 e o v e n a n t)

,

即弱势的附庸对强大的君王负有特定

的义务或责任
,

方可得到宗主的护佑
,

这是有条件的约
。

此外
,

在《以撒哈顿之继任盟约》中
,

以撒哈顿要求附庸必须

忠于其子阿萨班尼布
,

并认可他的合法继承人身份
。

以撒哈顿命

令道
: “

你要爱戴阿萨班尼布
,

如同爱你 自己
。

他是被指定的伟大

君王
,

是你的主亚述君王以撒哈顿之子
。 ”¹ 强硬的绝对命令的言

说方式
,

表明了附庸被强加与被命令的存在状态
。

在以撒哈顿训

斥非巴比伦人的一封信中
,

他力赞巴比伦人
“

是我的仆从
,

是爱戴

我的
” 。 º而且

,

在附庸写给以撒哈顿以及阿萨班尼布的书信中
,

信

件的开头基本上采用统一的书写格式
,

即
“

致君王
,

我的主
:
我是

您的仆从某某
。

愿神 (列举神的名字 )护佑您
,

我的主
” 。»这里明确

表达了主从关系
,

而且
,

为了强化这种关系并使之有效化
,

附庸同

宗主须签订效忠盟约
,

即附庸宣誓无条件地效忠于宗主
,

无条件

地爱戴宗主
。

¼

以色列人就是那些通过约而同耶和华建立密切关联的人
。

在

希伯来圣经中
,

这一观念的形成肇始于《申命记》著述的时代
。

约

本身在某种意义上
,

是耶和华同以色列之关系史的一部分
。 “

首先

要看到的是
,

如果 《申命记》是关于爱的超然卓著的 (par

¹ Sim o p呷
o la an d Kaz u k o W a t a n abe

,

Ne
o
一

s‘厂ian Tre 以比s 朋d L仍创仃 O画丙‘ ,

39
.

º Fran
e e s R e yn o ld s e d

.

,

”沈 召砧ylo n iazz 肠。甲
。刀凌nc e of 凡. 去司山

月

(H e ls i n ki : H e ls in k i U n iv e rs ity Pre s s , 2阅3)
,

4
.

» 神阿舍 (A蓉亏盯 )的名字通常排在第一位
,

是最主要的神
,

其他的神因地而异
。

参Fra n e e s R e yn o ld s ed
. ,

服 召砧户~ Co rTe
s尸。诚二

e
of Es ar 瓜以由n ;

St e v e n W
.

Co le & Pe te r Mac hin i s t
, L e t re 。

加m l乍ie s ts to the K介娜 及少爪以而
n

山以 A ss u rb an iP以
。

¼ 新亚述帝国建立后
,

尼尼微 ( Ni ne ve h )的统治者所面临的主要隐患就是帝国

貌似稳定
,

而内忧外患依然存在
,

于是
,

亚述君王要求每一个附庸必须接受

效忠盟约
,

有单独的
,

也有加插在哲言之间的
,

宣誓要维护宗主及继任者的

统治
,

及时汇报任何颠覆亚述君王统治的阴谋活动
。

参si m o Pa 甲ol a a nd
Kazu ko W a ta n a l犯 ,

Ne
o
一

: S尹.口‘跳山泛s 山 u 才Lo y浏t下 O以公
, x x iv , 59 。



圣经 文学研 究
·

第一辑

ex 况nen
c e
) 圣经文本

,

那么
,

它也是关于约的超然卓著的圣经文

本
。 ’ ,

¹ 依照圣经之外与圣经之中º文本的证据
,

我们可以说
,

能够

被命令
,

并表达忠诚与遵从的
“

凡俗之爱是《申命记》中对上帝之

爱的类比
。 ”»《申命记》表达忠诚的术语同亚述盟约是相同的

,

在

二者中
,

爱用来表示的忠诚都是附庸对宗主的忠诚
。

在公元前7世纪的新亚述盟约中
,

我们看到约不仅是一种关

系
,

而且
,

更重要的是一种责任
,

一种从属性的责任
,

其中
,

爱被用

来表达附庸对其宗主所负的责任
,

爱即是遵从
,

同敬畏相关
。

这种

表达方式对《申命记》发生影响是可能的
。

在叙述的形式与表达的

内容上
,

《申命记》与亚述盟约之间所存在诸多相似性
,

说明
“

申命

记著述团体对亚述盟约中的惯例用法很熟悉
,

即要求附庸以爱的

措辞来表达对宗主忠诚的誓言
。 ’,

¼ 甚至
,

《申命记》的作者可能对以

色列君王的这种誓言亦有所知
,

因此
,

(( 申命记》中的约
,

被认为是

¹ W illiam L
.

M o r a n , “

Th
e A n e ie n t N e a r E as te m Bac k脚

u n d o f the
肠

v e o f仪妇

in D e u te ro n o
哪

, ” 10 7
.

º 《列王纪上》5章称
:
推罗王希兰爱 (二六钱)大卫 (5 : l)

,

遣使朝见并拥护大卫之

子所罗门为王
,

与之和好
,

彼此立约(5 : 】2 )
,

对照《撤母耳记下》5
: 11 一 12

,

这

里的
“

爱
”

体现的是约关系
,

大卫与希兰之约被所罗门与希兰之约更新
。

在

《撤母耳记下》19 章中
,

约押见大卫为叛逆之子押沙龙的战死而难过
,

便指责

大卫
: “
你却爱那恨你的人

,

恨那爱你的人
。

你今日明明地不以仆人为念
。 ”

( 19 :6)
“

那爱你的人
”

就是指
“

仆人
” 。

此外
.

《撤母耳记上》18
: 16称

“

以色列与

犹太众人
,

都爱大卫
,

因为他领他们出人
。 ”

这段经文为
“

爱
”

所表达的君王与

臣属之关系 (k in g 一s u bj ec t re la t io n sh ip )做出了恰好的注释
。

» W illiam L
.

M o

ran
, “

Th
e A n e ie n t N e a r Eas te rn Bac k脚

u n d of the
助

ve of a x l

in De ut e m no m y , ” 106
.

毋庸置疑
,

在希伯来圣经中
,

人与耶和华之约关系的

建立
,

产生于人与人之 日常关系的类比
。

如此
,

研究世俗的约中隶属他者

(bel on 乡ng 一to 一the 一ot he r )的 口头宣告的正式记录
,

是正确理解人与耶和华之

约 的 必 要 背 景
。

参 Pa ul Kall uv ee tti l
,

De c lar 越 ion an d 枷
e

~ :A

肠
n 切 , he 。沁。 R , 论二 of C阴 。

加
刀￡ Fo ~ 沁加m t加 口似 Te st ~ 心 朋 d t灿

A nc 衍瓜 Ne ar E山 t (RO m e : B iblie al I n s titu te 既
合s , 19 82)

, 2。

¼ W ill iam L
.

M o

ran
, “

Th
e Anc ie n t N e ar Eas te m B a e k脚

u n d of rhe
肠

v e of 。 ”」

in De
u te ro n o m y , ” 10 8

.



以色列与耶和华之约的起源
: 亚述盟约亮光下的《申命记》

犹大的君王玛拿西向亚述君王阿萨班尼布效忠誓言的替代物
。

¹

《申命记》6
: 5称

: “

你 ( 以色列 )要尽心
、

尽性
、

尽力爱耶和华你的

神
。 ”

这可能是《申命记》中最明确地提到人对耶和华的爱
,

是对
“

十诫
”

的指涉
。 º这种爱在一种约的关系中表达

,

是亚述盟约中附

庸对宗主表达忠诚与服从关系的类比
。

»如此
,

亚述盟约所建立的

宗主与附庸之主从关系
,

是《申命记》中以色列与耶和华之约关系

形成的重要来源
。

结 语

约本身的含义为束缚
,

因此
,

无论是何烈山之约
,

还是西奈之

约
,

都是对宗主盟约之形式的承袭
。

约的关系着重强调以色列 (附

庸 )对耶和华 (宗主 )所承担的责任与义务
,

而这一责任与义务乃

由一系列强加的诫命所构成
。

在《申命记》中
,

约的本质内容即是
“

十诫
” ,

它要求人们作出抉择
,

其结果不是生就是死
。

在《申命记》

30章
,

摩西在逝世前重申遵守上帝的律法或诫命对于持守生命的

意义
。

五经不断地强调律法或诫命的这两个层面
,

这可从立约的

参 R
.

Fra n ke n a , “

Th
e V as sal T, a tie s of Esar ha d d o n an d tl、e D a t in g o f

D e u te ro n o m y
, ” in O udt

e 、tam o n ris e h e stud i合n 14“9 6 5 )
,

15 1一 154
.

另参《历代

志下》33
: 11一 3 。

莫兰认为
“

十诫
”

在巴勒斯坦定居时期的具体运用
,

就是在《申命记》6
: 5 与6

:

17 中
“

尽心
、

尽性
、

尽力爱耶和华
”

与遵守他的诫命
、

法度
、

律例
,

都是指涉
“

十

诫
” ,

就是同《申命记》5
: 10 (出20 : 6 )相关

。

参W illiazn L
.

M
~

, .‘

仆
e ^ n e ie n t

N e ar Ea s te rn Ba e k『 o u n (1Of the
肠

v e of (弘x l in D e u teron
o m y , ” 109

。

以色列与耶和华之关系
,

是附庸与宗主之关系的隐喻
。

本质而言
,

宗主对附

庸的保护体现在军事上
。

耶和华(宗主 )代表以色列 (附庸 )的利益去实现他

在军事上的支持
,

因此
.

耶和华在战争中多次援救以色列(民ro : 9 ;申20 : 24 ;

书10 : 6)
,

但他的军事支持并非无条件
,

以色列必须遵从他的约与诫命
。

若违

背他的约
,

耶和华必使以色列在战争中渗败 (书7 : 卜13 ; 22 : 22)
。

参G
.

E
.

M e n d e n hal l, “Co v e n a n t Form s in Israe lite T m d itio n , ” in B iblic以 A rc h此0 1
。

卿
t

17 (19 54 )
,

56
。

在后现代的语境里
,

这种神义论的意识形态当受质疑与批判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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仪式(出24)
、

应许与诫命(申30 章 )以及祝福与咒诅的仪式 (申10

章与28 章 )中看到
。

申命学派与祭司典的编修者深谙此道
,

将之编

织到以色列宗教的历史中
,

在形式
、

来源与编修上
,

使希伯来经文

本身内在地发生关联
,

出现交叉或重叠的多样性与复杂性
。

这个

过程中具体的方方面面
,

实际上我们知之甚少
。

但是
,

伴随以色列

宗教史的发展
,

在以色列特定的经验与语境里
,

比如
,

君王制的毁

灭
,

圣殿被毁
,

及至被掳与失去家园
,

以色列人迫切需要一种信仰

的理据
,

支持并诊释过去
,

尤其是当下
。

在《申命记》中
, “

十诫
”

与

约的整合(申4 : 1 3 ; 5 : 2 ; 9 : 8一 11 )
,

正是以色列人同耶和华建立密

切关联的坚实基础
,

不仅表达了以色列人对 自我身份的认同
,

同

时
,

也体现了对本民族未来生生不息之盼望
。

综上所述
,

以色列与耶和华之约的观念来自古代西亚
,

是由

申命学派与祭司典的作者将约的观念编修进人希伯来圣经中
。

在以色列历史的某个时期
,

比如
,

北国灭亡之后
,

约的观念对于

以色列人身份的自我界定而言
,

成为实用的并且起作用的观念
,

因此
,

在特定的时空里
,

约的观念可能在以色列人的传统与自我

理解上
,

留下了一个持续性的印记
。

¹ 基于经验的事实
,

以色列需

要同耶和华建立联系
,

如同附庸要同宗主建立盟约的关系一样
。

《申命记》表达了约的观念
,

并具有约的结构
。

在如何表达与耶和

华的关系上
,

《申命记》借鉴了宗主盟约
,

尤其是亚述盟约的表述

方式
。

二者在语言的表达以及结构的安排上
,

都有较多的平行
,

说明《申命记》的作者对新亚述盟约甚为熟悉
。

如此
,

盟约所建立

¹ 侥
。

砂 E
.

M e n d e nh al l
, “Cov e n an t , ” in D

.

N
,

Fre e d m a n ed
.

,

乃亡 A nc ha r B ible

硫如瓜勺
户 v ol

.

I (N ew Yo rk :
伪

u bled ay
,

199 2)
,

1187
.

在社会学的意义上
,

约所

具有的制度性功能是不言而喻的
,

正如韦伯指出
:
古代以色列的独特性在于

运用了约的概念
,

并视之为以色列律法与伦理生活的基础
。

参Max W e be r
,

Anc ic nt 力创山诬3m , tran
s by Han s H

.

Ge rt h & D on M叭 i: , d al e (N e w Yor k : Fre 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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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色列与耶和华之约的起源
: 亚述盟约亮光下的《申命记》

的宗主与附庸之主从关系的模式
,

构成耶和华与以色列之约关

系的重要来源
。

(责任编牌 梁 工 )

作者田海华
,

香港中文大学哲学博士
,

现为四川大学宗教所

副教授
。

研 究专长为五 经研究
、

汉语语境中的圣经论释
、

女性主义

圣经论释
、

宗教研究的历史与方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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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经律法对性别的建构》
、

《
“

宗教乡愁
”

如何可能? 》等
。


